
1.技术参数 

包 1：电子支气管镜 

电子支气管镜 

一 总体要求   

1 
满足医院要求，凡涉及设备安装及施工由中标方负责，按照医院要求提供

交钥匙工程 

具

备 

2 
投标时要求提供投标产品注册所用检验报告、技术参数表（datasheet）

及产品彩页、说明书 

具

备 

★3 提供所投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
具

备 

4 
仪器配备所有软件使用最新版本且终身免费升级，端口免费开放，能与我

院各信息系统无缝对接 

具

备 

5 
所有项目必须满足现今主流设备的需求，并能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用户的要

求进行及时做出硬件上的调整并负责做好相应设备的安装 

具

备 

6 满足安装场地要求 
具

备 

7 数量 2条 

二 技术要求   

1 治疗型电子支气管镜 1条 
具

备 

1.1 视野角≥120° 
具

备 

1.2 视野深度≥2—l00mm 
具

备 

1.3 视野方向：直视 
具

备 

1.4 弯曲角度：向上≥180°，向下≥130° 
具

备 

1.5 先端部外径≤5.9mm 
具

备 

1.6 软性部外径≤6.0mm 
具

备 

1.7 活检孔内径≥2.9mm 
具

备 

1.8 具有特殊光观察功能，以便于临床诊断 
具

备 

1.9 具备插入管旋转功能，且向左或向右旋转≥120° 
具

备 

2 细型电子支气管镜 1条 
具

备 

2.1 视野角≥110° 
具

备 

2.2 视野深度≥2—50mm 
具

备 

2.3 视野方向：直视 
具

备 

2.4 弯曲角度向上≥210°，向下≥130° 
具

备 



2.5 先端部外径≤4.2mm 
具

备 

2.6 软性部外径≤4.1mm 
具

备 

2.7 活检孔内径≥2.0mm 
具

备 

2.8 具有特殊光观察功能，以便于临床诊断 
具

备 

2.9 具备插入管旋转功能，且向左或向右旋转≥120° 
具

备 

3 
使用年限≥8年，提供铭牌或说明书证明 

具

备 

4 提供详细配置清单及分项报价(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) 
具

备 

5 
提供设备附件及各类配件详细报价（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

价) 

具

备 

6 
提供质保期外原装常用损耗性配件及维修零配件优惠供应价格（含名称、

品牌、规格型号、单价） 

具

备 

三 售后服务  

★1 
整机质保期≥5年，在质保期内每年由维修工程师提供至少 4次的上门维

护保养工作，并根据医院要求提供相应记录 

具

备 

2 中标后，提供厂家保修承诺 
具

备 

3 
中标方应对设备操作及维修人员进行操作及维修培训，直至技术人员熟练

掌握使用及维修技能为止，提供详细培训记录 

具

备 

4 
维修保障：中标方应提供中文说明书、操作手册、详细维修手册、整机线

路图、系统安装软件及维修密码，软件终身免费升级 

具

备 

5 

一个月内非人为质量问题提供换货。设备出现故障时 2个小时内响应，6

小时内提供维修方案及报价，24小时内到达现场，郑州有常驻工程师，提

供工程师姓名及联系方式 

具

备 

6 到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0日历天内 
具

备 

电子支气管镜 

电子支气管镜 

一 总体要求   

1 
满足医院要求，凡涉及设备安装及施工由中标方负责，按照医院要求提

供交钥匙工程 
具备 

2 
投标时要求提供投标产品注册所用检验报告、技术参数表（datasheet）

及产品彩页、说明书 
具备 

★3 提供所投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具备 

4 
仪器配备所有软件使用最新版本且终身免费升级，端口免费开放，能与

我院各信息系统无缝对接 
具备 

5 
所有项目必须满足现今主流设备的需求，并能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用户的

要求进行及时做出硬件上的调整并负责做好相应设备的安装 
具备 

6 满足安装场地要求 具备 

7 数量 3条 

二 技术要求   

★1 需匹配医院现有主机使用 具备 



2 常规型电子支气管镜 1条 

2.1 视野角≥120° 具备 

2.2 视野深度≥2-l00mm 具备 

2.3 视野方向：直视 具备 

2.4 弯曲角度：向上≥210°，向下≥130° 具备 

2.5 先端部外径≤4.8mm 具备 

2.6 软性部外径≤4.9mm 具备 

2.7 活检孔内径≥1.95 mm 具备 

#2.8 具有特殊光观察功能，以便于临床诊断 具备 

#2.9 具备插入管旋转功能，且向左或向右旋转≥120° 具备 

3 细型电子支气管镜 1条 

3.1 视野角≥110° 具备 

3.2 视野深度≥2-50mm 具备 

3.3 视野方向：直视 具备 

3.4 弯曲角度：向上≥210°，向下≥130° 具备 

3.5 先端部外径≤4.2mm 具备 

#3.6 软性部外径≤4.1mm 具备 

#3.7 活检孔内径≥2.0mm 具备 

3.8 具有特殊光观察功能，以便于临床诊断 具备 

3.9 具备插入管旋转功能，且向左或向右旋转≥120°以方便临床操作 具备 

4 荧光支气管镜 1条 

4.1 视野角≥120° 具备 

4.2 视野方向：直视 具备 

4.3 视野深度≥3-l00mm 具备 

4.4 弯曲角度：向上≥180°，向下≥130° 具备 

4.5 先端部外径≤ 5.5mm 具备 

4.6 插入部外径≤5.4mm 具备 

4.7 活检孔内径≥1.9 mm 具备 

4.8 有效长度≥600 mm 具备 

4.9 兼容高频电 具备 

#4.10 具备自体荧光功能 具备 

5 使用年限≥8年，提供铭牌或说明书证明 具备 

6 提供详细配置清单及分项报价(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) 具备 

7 
提供设备附件及各类配件详细报价（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

单价) 
具备 

8 
提供质保期外原装常用损耗性配件及维修零配件优惠供应价格（含名

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单价） 
具备 

三 售后服务  

★1 
整机质保期≥5年，在质保期内每年由维修工程师提供至少 4次的上门维

护保养工作，并根据医院要求提供相应记录 
具备 

2 中标后，提供厂家保修承诺 具备 

3 
中标方应对设备操作及维修人员进行操作及维修培训，直至技术人员熟

练掌握使用及维修技能为止，提供详细培训记录 
具备 

4 
维修保障：中标方应提供中文说明书、操作手册、详细维修手册、整机

线路图、系统安装软件及维修密码，软件终身免费升级 
具备 

5 
一个月内非人为质量问题提供换货。设备出现故障时 2个小时内响应，6

小时内提供维修方案及报价，24小时内到达现场，郑州有常驻工程师，
具备 



提供工程师姓名及联系方式 

6 到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0日历天内 具备 

包 2：床旁电子支气管镜 

床旁电子支气管镜 

一 总体要求   

1 
满足医院要求，凡涉及设备安装及施工由中标方负责，按照医院要求提供交

钥匙工程 
具备 

2 
投标时要求提供投标产品注册所用检验报告、技术参数表（datasheet）及

产品彩页、说明书 
具备 

★3 提供所投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具备 

4 
仪器配备所有软件使用最新版本且终身免费升级，端口免费开放，能与我院

各信息系统无缝对接 
具备 

5 
所有项目必须满足现今主流设备的需求，并能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用户的要求

进行及时做出硬件上的调整并负责做好相应设备的安装 
具备 

6 满足安装场地要求 具备 

7 数量 4条 

二 技术要求   

1 成像原理：电子成像技术，工作软管不含导像、导光纤维 具备 

2 视场角≥120° 具备 

3 景深：3-100mm 具备 

4 
软镜（治疗型）插入管外径≤5.2mm，工作管道内径≥2.8mm,2条 

软镜（检查型）插入管外径≤4.9mm，工作管道内径≥2.6mm,2条 
具备 

5 操作手柄具备左右旋转关节，向左≥120°，向右≥120° 具备 

6 插入管软管前端弯曲角度：向上弯曲≥180°，向下弯曲≥130° 具备 

7 操作手柄具备≥3 个电子功能按键 具备 

8 可拍照录像 具备 

9 具备吸引按钮防脱设计 具备 

10 手持式显示屏≥4.0英寸，触摸屏操控 具备 

11 供电方式 具备 

11.1 电池拆卸简单 具备 

11.2 配备备用电池，电池为市场通用可充电电池 具备 

12 使用年限≥8年，提供铭牌或说明书证明 具备 

13 提供详细配置清单及分项报价(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) 具备 

14 
提供设备附件及各类配件详细报价（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

价) 
具备 

15 
提供质保期外原装常用损耗性配件及维修零配件优惠供应价格（含名称、品

牌、规格型号、单价） 
具备 

三 售后服务  

★1 
整机质保期≥5 年，在质保期内每年由维修工程师提供至少 4 次的上门维护

保养工作，并根据医院要求提供相应记录 
具备 

2 中标后，提供厂家保修承诺 具备 

3 
中标方应对设备操作及维修人员进行操作及维修培训，直至技术人员熟练掌

握使用及维修技能为止，提供详细培训记录 
具备 

4 
维修保障：中标方应提供中文说明书、操作手册、详细维修手册、整机线路

图、系统安装软件及维修密码，软件终身免费升级 
具备 

5 
一个月内非人为质量问题提供换货。设备出现故障时 2 个小时内响应，6 小

时内提供维修方案及报价，24 小时内到达现场，郑州有常驻工程师，提供
具备 



工程师姓名及联系方式 

6 到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0日历天内 具备 

电子支气管内窥镜（CCU） 

电子支气管内窥镜 

一 总体要求   

1 
满足医院要求，凡涉及设备安装及施工由中标方负责，按照医院要求提供

交钥匙工程 
具备 

2 
投标时要求提供投标产品注册所用检验报告、技术参数表（datasheet）及

产品彩页、说明书 
具备 

★3 提供所投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具备 

4 
仪器配备所有软件使用最新版本且终身免费升级，端口免费开放，能与我

院各信息系统无缝对接 
具备 

5 
所有项目必须满足现今主流设备的需求，并能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用户的要

求进行及时做出硬件上的调整并负责做好相应设备的安装 
具备 

6 满足安装场地要求 具备 

7 数量 2台 

二 技术要求（以下为单台设备技术及配置需求）   

1 用于气道内疾病的镜下观察、采样等 具备 

2 
主机屏幕≥3.5英寸，显示分辨率≥480×320，支持触屏操作，医生可戴手

套操作 
具备 

3 主机内置多媒体系统，可拍照、录像、录音，可在主机上直接阅读、回放 具备 

4 内置锂电池，容量≥2500mAh，工作时间≥240分钟，具备电量管理功能 具备 

5 
主机与各种手柄均可带电一键插拔连接、分离，无需旋转，方便临床使用

及携带 
具备 

6 操作软管手柄 具备 

6.1 
采用数字电子微成像技术，无内置光纤，视角≥120°，中心分辨率≥11.3 

1p/mm 
具备 

6.2 机身轻便、结实耐用、高强度、耐腐蚀 具备 

6.3 插入部外径≤5.2mm，内径≥2.6mm 具备 

6.4 照明采用 LED灯，亮度≥2000LUX，亮度调节档位≥3档，非光纤照明 具备 

#6.5 成像距离范围≥2～50mm 具备 

6.6 图像预冻结功能，在不影响实时观察的情况下同时可实现观察预冻结图像 具备 

6.7 一键拍照、录像功能 具备 

6.8 
与显示器之间的连接采用一键插拔方式，兼容多种显示器，无需旋转，节

省临床抢救时间 
具备 

7 使用年限≥8年，提供铭牌或说明书证明 具备 

8 提供详细配置清单及分项报价(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) 具备 

9 
提供设备附件及各类配件详细报价（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

价) 
具备 

10 
提供质保期外原装常用损耗性配件及维修零配件优惠供应价格（含名称、

品牌、规格型号、单价） 
具备 

三 售后服务  

★1 
整机质保期≥5年，在质保期内每年由维修工程师提供至少 4次的上门维护

保养工作，并根据医院要求提供相应记录 
具备 

2 中标后，提供厂家保修承诺 具备 

3 
中标方应对设备操作及维修人员进行操作及维修培训，直至技术人员熟练

掌握使用及维修技能为止，提供详细培训记录 
具备 



4 
维修保障：中标方应提供中文说明书、操作手册、详细维修手册、整机线

路图、系统安装软件及维修密码，软件终身免费升级 
具备 

5 

一个月内非人为质量问题提供换货。设备出现故障时 2个小时内响应，6小

时内提供维修方案及报价，24小时内到达现场，郑州有常驻工程师，提供

工程师姓名及联系方式 

具备 

6 到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0日历天内 具备 

包 3：一氧化氮治疗仪 

一氧化氮治疗仪 

一 总体要求   

1 
满足医院要求，凡涉及设备安装及施工由中标方负责，按照医院要求提供

交钥匙工程 
具备 

2 
投标时要求提供投标产品注册所用检验报告、技术参数表（datasheet）及

产品彩页、说明书 
具备 

★3 提供所投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具备 

4 
仪器配备所有软件使用最新版本且终身免费升级，端口免费开放，能与我

院各信息系统无缝对接 
具备 

5 
所有项目必须满足现今主流设备的需求，并能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用户的要

求进行及时做出硬件上的调整并负责做好相应设备的安装 
具备 

6 满足安装场地要求 具备 

7 数量 1台 

二 技术要求   

1 
设备可与呼吸机联合使用，辅助治疗肺动脉高压症等症状，适用于成人、

儿童、新生儿 
具备 

2 
显示屏≥10英寸，屏幕分辨率≥1024 X 768像素，支持全触屏和物理组件

操作 
具备 

3 整机重量（含电池、NO/NO2浓度传感器、过滤器）≤10kg，方便转运使用 具备 

4 
屏幕显示参数：NO和 NO2 实时监测浓度、治疗浓度波形、NO和 NO2传感器

与过滤器使用寿命监测、目标治疗时间设置、治疗浓度设置 
具备 

5 
过滤器和 NO/NO2 传感器使用寿命在主界面与浓度波形实时同屏显示，便于

观测，避免因更换不及时导致病人治疗的安全性和连续性 
具备 

6 
具备安全可控的 NO浓度撤机程序，能实现从治疗浓度至目标浓度的平稳、

精确过渡，治疗过程中支持锁屏 
具备 

7 所有数据同屏显示 具备 

8 标配内置可充电电池，工作时间≥120分钟 具备 

9 配备气体流量传感器、气体压力传感器、气体浓度传感器 具备 

10 
通过以下任一方式提供治疗用一氧化氮（NO）气体：以空气为气源现场制

备、通过化学反应体生成，或由医用储气钢瓶直接供应 
具备 

11 
内置过滤器过滤除 NO外的废气，保证 NO的纯度，过滤器工作时间≥900小

时 
具备 

12 
支持与有创呼吸机、无创呼吸机、麻醉呼吸机连接，连接管路可消毒重复

使用 
具备 

13 具备输送和采样一体式 NO管路 具备 

14 
预热时抽空积水杯冷凝水，治疗时积水杯定时自动抽水，积水杯可重复消

毒使用 
具备 

15 
无创模式：不使用同步流量传感器下，治疗仪仍可连接呼吸回路持续送气

治疗病人，且保证监测 NO/NO2准确性 
具备 

16 NO输出范围≥3-80ppm，调节步长≤1ppm 具备 

#17 气体浓度监测范围：一氧化氮气体浓度监测范围≥0ppm-100ppm；二氧化氮 具备 



气体浓度监测范围≥0ppm-10ppm 

18 NO报警上限设定范围≥64ppm-96ppm；下限设定范围≥0ppm-64ppm 具备 

19 报警方式：灯光报警、声音报警、报警信息、参数闪烁等 具备 

20 使用年限≥8年，提供铭牌或说明书证明 具备 

21 提供详细配置清单及分项报价(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) 具备 

22 
提供设备附件及各类配件详细报价（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

价) 
具备 

23 
提供质保期外原装常用损耗性配件及维修零配件优惠供应价格（含名称、

品牌、规格型号、单价） 
具备 

三 售后服务  

★1 
整机质保期≥5年，在质保期内每年由维修工程师提供至少 4次的上门维护

保养工作，并根据医院要求提供相应记录 
具备 

2 中标后，提供厂家保修承诺 具备 

3 
中标方应对设备操作及维修人员进行操作及维修培训，直至技术人员熟练

掌握使用及维修技能为止，提供详细培训记录 
具备 

4 
维修保障：中标方应提供中文说明书、操作手册、详细维修手册、整机线

路图、系统安装软件及维修密码，软件终身免费升级 
具备 

5 

一个月内非人为质量问题提供换货。设备出现故障时 2个小时内响应，6小

时内提供维修方案及报价，24小时内到达现场，郑州有常驻工程师，提供

工程师姓名及联系方式 

具备 

6 到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0日历天内 具备 

包 4：呼吸机 

呼吸机 

一 总体要求   

1 
满足医院要求，凡涉及设备安装及施工由中标方负责，按照医院要求提

供交钥匙工程 
具备 

2 
投标时要求提供投标产品注册所用检验报告、技术参数表（datasheet）

及产品彩页、说明书 
具备 

★3 提供所投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具备 

4 
仪器配备所有软件使用最新版本且终身免费升级，端口免费开放，能与

我院各信息系统无缝对接 
具备 

5 
所有项目必须满足现今主流设备的需求，并能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用户的

要求进行及时做出硬件上的调整并负责做好相应设备的安装 
具备 

6 满足安装场地要求 具备 

7 数量 3台 

二 技术要求   

1 整机要求  

1.1 适用于成人、小儿患者通气辅助及呼吸支持，支持升级新生儿功能 具备 

★1.2 
整机为气动电控设计（空、氧双气源），支持中央供气和空气压缩机双

方式驱动工作 
具备 

2 显示要求 具备 

#2.1 
彩色触摸屏≥17 英寸，分辨率≥1920*1080 像素，支持手势滑动操作和

戴无菌手套操作 
具备 

2.2 
具备动态肺视图，能实时图形化动态显示患者气道阻抗、肺顺应性、通

气量等力学参数变化 
具备 

3 呼吸模式及功能  

3.1 
标配模式：容量控制/辅助通气模式 V-A/C和容量同步间歇指令通气模式

V-SIMV（容量模式流速波形可调方波、50%和 100%递减波）；压力控制/
具备 



辅助通气模式 P-A/C和压力同步间歇指令通气模式 P-SIMV；持续气道正

压通气模式/压力支持通气模式 CPAP/PSV、窒息通气模式 

3.2 

高级模式：压力调节容量控制通气、压力调节容量控制-同步间歇指令通

气模式；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模式、气道压力释放通气 APRV；容量支持

通气 VS；自适应分钟通气 AMV或自适应支持通气 ASV等以 Otis公式患者

最小呼吸做功为通气目标的智能通气模式 

具备 

3.3 
具有心肺复苏通气模式，在呼气阶段停止送气帮助排出患者肺内气体，

使患者胸腔回弹时产生胸腔负压 
具备 

3.4 
具有电子吸气阻力阀开关，在心肺复苏通气模式的呼气阶段排出患者肺

内气体，阻止气流进入病人肺部，来增加胸腔负压 
具备 

3.5 
无创通气模式：至少包含 P-A/C、P-SIMV、CPAP/PSV、DuoLevel、APRV 

和 PSV-S/T等模式 
具备 

3.6 
具备高流速氧疗功能，氧疗流速（≥80L/min）和氧浓度可调，并具有氧

疗计时功能 
具备 

3.7 自适应通气模式具有参数调节目标指示表盘 具备 

3.8 
呼吸同步技术，使用病人的呼吸系统特性包含时间常数等自动调节吸气

触发灵敏度和呼气触发灵敏度，自动调节压力上升时间 
具备 

3.9 具有自动插管阻力补偿和静态 P-V环图（或 P-V工具） 具备 

#3.10 
具有脱机辅助工具，可定制脱机指征参数并设定报警范围，提供全面的

参数变化动态趋势和脱机看板 
具备 

3.11 肺复张工具，提供控制性肺膨胀法（SI）进行肺复张 具备 

3.12 
具有待机功能并可设定病人理想体重或身高，具有单位理想体重呼气潮

气量参数监测功能 
具备 

4 设置参数  

4.1 潮气量：20ml—4000ml 具备 

4.2 呼吸频率：1—100/min 具备 

4.3 吸呼比：4:1—1:10 具备 

4.4 最大峰值流速：180L/min 具备 

4.5 吸气压力：1—100 cmH2O 具备 

4.6 PEEP：0—50 cmH2O 具备 

4.7 吸气时间：0.1—10s 具备 

4.8 压力触发灵敏度：-20— - 0.5cmH2O，或 OFF 具备 

4.9 流速触发灵敏度：0.5—20L/ min，或 OFF 具备 

4.10 呼气触发灵敏度：Auto, 1—85% 具备 

5 监测参数  

5.1 
气道压力监测：气道峰压、平台压、平均压、呼气末正压、驱动压等参

数监测 
具备 

5.2 可监测驱动压，范围：0 ～ 120cmH2O 具备 

5.3 
分钟通气量监测：呼气分钟通气量、吸气分钟通气量、自主呼吸分钟通

气量、分钟泄漏量、气体泄漏百分比等参数监测 
具备 

#5.4 
潮气量监测：吸入潮气量、呼出潮气量、自主呼吸潮气量、单位理想体

重呼出潮气量 
具备 

5.5 呼吸频率监测：总呼吸频率、自主呼吸频率、机控呼吸频率 具备 

5.6 
肺力学参数监测：吸气阻力、呼气阻力、静态顺应性、动态顺应性、时

间常数、总呼吸功、病人呼吸功、机器呼吸功、附加功等参数监测 
具备 

5.7 持监测容积-二氧化碳图，可进行氧合指数 OI和 P/F值的计算 具备 

6 报警参数  

6.1 气道压力：过高/过低报警 具备 

6.2 分钟通气量：过高/过低报警 具备 



6.3 潮气量：过高/过低报警 具备 

7 系统功能 具备 

7.1 具备截屏 U盘导出功能，可缓存≥50张屏幕文件 具备 

7.2 实时气源压力电子显示 具备 

7.3 内置后备可充电锂电池，续航时间≥90分钟 具备 

7.4 可升级顺磁氧功能 具备 

#7.5 吸气阀、呼气阀组件可拆卸，并能高温高压蒸汽消毒（134℃） 具备 

8 具备扩展显示功能 具备 

9 配置要求：至少包含主机 1台、湿化装置 1 台（水罐 2套）、可重复使

用气道管路 2套、夹板模拟肺和常用消耗材料（如含过滤器的每台设备

随机另配备 2套）、可重复使用无创面罩 2 套，提供 2条空气源管路 

具备 

10 使用年限≥10年，提供铭牌或说明书证明 具备 

11 提供详细配置清单及分项报价(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) 具备 

12 
提供设备附件及各类配件详细报价（含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

单价) 
具备 

13 
提供质保期外原装常用损耗性配件及维修零配件优惠供应价格（含名

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单价） 
具备 

三 售后服务  

★1 
整机质保期≥5年，在质保期内每年由维修工程师提供至少 4次的上门维

护保养工作，并根据医院要求提供相应记录 
具备 

2 中标后，提供厂家保修承诺 具备 

3 
中标方应对设备操作及维修人员进行操作及维修培训，直至技术人员熟

练掌握使用及维修技能为止，提供详细培训记录 
具备 

4 
维修保障：中标方应提供中文说明书、操作手册、详细维修手册、整机

线路图、系统安装软件及维修密码，软件终身免费升级 
具备 

5 

一个月内非人为质量问题提供换货。设备出现故障时 2个小时内响应，6

小时内提供维修方案及报价，24小时内到达现场，郑州有常驻工程师，

提供工程师姓名及联系方式 

具备 

6 到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0日历天内 具备 

2.商务条款 

2.1交货期：合同签订后 30日内安装调试完毕。 

2.2交货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 

2.3质量要求：合格。 

2.4验收标准：满足国家、行业及采购人验收标准。 

2.5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生效至质保期结束。 

2.6付款方式：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。 

注：招标文件中为简述货物品质、基本性能而标示的品牌或型号或其他标识，仅供投

标单位选择货物在质量、水平上的比照参考，不具有限制性。投标人可提供品质相同或优

于同类产品的货物。 

 


